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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是故意的嗎？故意犯跟過失犯差在哪裡？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2-12-30

本⽂

刑事責任因為涉及⽣命刑（死刑）、⾃由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等處罰，對於⼈⺠權利的影響甚
鉅，所以不只應該作為處罰的最後⼿段[1]，在適⽤上也必須謹慎以對，只有法律上有明⽂規定的「故意犯罪」
或「因過失犯下特定之罪」，才能⽤刑法處罰[2]。換句話說，刑法只處罰「故意」和「過失」的⾏為[3]；但
因為過失犯罪相較於故意犯罪來說，可責難的程度⽐較輕微，因此，有些⾏為雖然處罰故意犯，但不處罰過失
犯[4]。

⽽刑法中的各種罪名，原則上法條沒有特別寫出「過失」的，就都是指故意犯，以傷害罪為例，普通傷害
罪[5]的構成要件就只有寫「傷害⼈之⾝體或健康者」，完全沒有提到主觀構成要件，但相較於過失傷害
罪[6]則特別註明「因過失傷害⼈者」，所以可以很明確的知道，前者是指故意犯、後者則是過失犯[7]。

⼀、刑法中的「故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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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刑事法的「故意」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關於「故意」的類型，可以分成2種：「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8]。

（⼀）直接故意（⼜稱確定故意、積極故意）

1. 定義

直接故意是指：⾏為⼈對於構成犯罪的事實（包含⾏為與結果，即被害⼈、物和發⽣的事），明知並有意讓它
發⽣[9]。

2. 舉例

例如，A知道拿槍朝B的致命部位擊發會殺死B，但A本來就想殺B，所以A真的開槍把B殺死。此時的A主觀上
就具有「殺死B的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稱不確定故意、消極故意、未必故意）



1. 定義

間接故意則是指：⾏為⼈對於構成犯罪的事實，可以預⾒有發⽣可能，但即使真的發⽣，也不違背⾏為⼈的本
意[10]。

2. 舉例

例如，C和D正在爭吵，終於C受不了D的無理取鬧，便揮著⼿上的⾬傘想要嚇嚇情緒激動的D，C是智識能⼒
正常的成⼈，完全可以預⾒⾃⼰的⾬傘有可能打傷D，但C⼼裡覺得即使打到D也沒有關係。此時，如果C真的
打傷D，那就可以說C的主觀上具備「傷害D的間接故意」[11]。

⼆、刑法中的「過失」（⾒圖2）

圖2 刑事法的「過失」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關於「過失」的類型，也可以分成2種：「無認識過失」和「有認識過失」[12]。

（⼀）無認識過失

1. 定義



無認識過失，是指：⾏為⼈對於構成犯罪的事實，雖然不是出於故意，但依照情節，⾏為⼈應該注意、有能⼒
注意[13]，卻沒有注意[14]，也就是⾏為⼈「根本不知道」⾃⼰的⾏為會導致犯罪結果的發⽣。

既然根本不知道事情會發⽣，就表⽰⾏為⼈對犯罪結果完全沒有認識，所以稱為「無認識」過失。

2. 舉例

假設E在路邊的公⾞站牌旁，邊等公⾞邊抽菸，眼⾒公⾞即將到站，就慌慌張張地將⾹菸隨⼿丟在附近草叢，
卻沒注意到菸頭根本沒有熄滅，導致⽕災發⽣。對於確認菸頭是否已熄滅這件事，E應該注意，也能夠注意，
卻沒有注意，此時，就可以說E對於⽕災的發⽣具備無認識過失[15]，⽽成⽴失⽕燒燬建築物及交通⼯具以外
之物罪[16]。

（⼆）有認識過失

1. 定義

有認識過失，則是指：⾏為⼈知道⾃⼰的⾏為可能造成犯罪結果，但確信犯罪結果根本不會發⽣[17]。

雖然⾏為⼈⼼裡認為不會發⽣，但因為他對構成犯罪的事實仍有預⾒，所以稱為「有認識」過失。

2. 舉例

假設F是⼀名專業的獵⼈，某⽇照常上⼭打獵、尋找獵物，卻發現有位登⼭客正在獵物旁邊攝影，但F⾃認技術
好，不會傷害到旁⼈，仍朝獵物發射⼀槍，不料登⼭客為了捕捉獵物的最好畫⾯，剛好向前移動⽽因此不幸遭
擊斃。此時，就可以說F對於登⼭客的死亡具備有認識過失，因⽽成⽴過失致死罪[18]。

三、被告真的不是故意的嗎？

（⼀）如何判斷被告的內⼼想法？

⾏為⼈的犯罪故意，是存在於個⼈內⼼的想法，所以除⾮⾏為⼈本⾝⾃⽩，否則在⽋缺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法
院勢必只能從⾏為⼈的外在表徵及⾏為時的客觀情況等，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情況證據）[19]，並依照社會常
理或對⼈性的觀察，判斷⾏為⼈在⾏為當下的⼼態[20]。

舉例來說，涉嫌殺⼈的被告，為求減輕刑責，⼤多會抗辯⾃⼰只有「傷害」故意⽽沒有「殺⼈」故意，則法院
在判斷被告究竟有無殺⼈的故意時，就會考量被害⼈傷痕多寡、受傷處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被告
使⽤的兇器種類、下⼿⼒道輕重等間接證據來認定[21]。

（⼆）有認識過失和間接故意的區別



在判斷犯罪⾏為⼈的主觀構成要件時，時常碰上被告宣稱他們沒有故意，只是不⼩⼼（過失）犯了錯。⽽較⿇
煩的是，「有認識過失」和「間接故意」這2種主觀意思，雖然⼀個是過失、⼀個是故意，卻有相似之處：對
於構成犯罪的事實，都有預⾒可能（也就是知道⾃⼰的⾏為可能造成犯罪結果）。

那麼要怎麼區分呢？其實⼆者的差別在於：有認識過失的⾏為⼈是具有「確定結果不會發⽣的信念」，⾄於間
接故意的⾏為⼈則是具有「容任結果發⽣的⼼態」[22]。

以前述獵⼈F開槍打死登⼭客的例⼦來說，F對於可能發⽣擊傷或擊斃⼈的意外，還是有預⾒的，只不過是因為
他⾃認技術好，覺得不可能真的發⽣⽽已，所以F對於登⼭客的死亡是具備有認識過失。不過，假若F在射擊前
發現登⼭客剛好是⾃⼰的仇家，雖然沒有特別想殺他，但覺得射死也沒關係，則此時就會認定F對於登⼭客的
死亡具備間接故意。

註腳
   臺灣⾼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1155號刑事判決：「依刑法謙抑性原則，刑罰的發動，要以適合處罰、

值得處罰之違法⾏為為限，須考慮該⾏為本⾝與所侵害利益之間的權衡關係，亦即違法程度是否達到值得
動⽤刑罰的程度，只有當法益侵害超越了為保障有序社會⽣活機能⽽必須且達最後⼿段不得已之程度時，
刑法才得以將其視為違法予以禁⽌。」

[1]

   中華⺠國刑法第12條：「
I ⾏為⾮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II 過失⾏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2]

   除了「故意」和「過失」，還有別種情況嗎？實際上還是有的，例如：於睡夢中不⼩⼼揮拳打傷枕邊⼈，
因為這是⾏為⼈在睡夢中、無意識的⾏為，所以不會成⽴傷害罪。

[3]

   刑法中有「同時處罰故意和過失」⾏為的犯罪，如殺⼈（第271條）和過失致死（第276條）、普通傷害
（第277條）和過失傷害（第284條）等⾏為；「沒有處罰過失犯只處罰故意犯」的，如毀損（第354條
）、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第130條）。由此可⾒，「過失」所處罰的⾏為是⽐較有限的。

[4]

   中華⺠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之⾝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

[5]

   中華⺠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6]

   附帶⼀提，刑法中這種「沒有註明某圈圈，就視為某叉叉」的⽴法模式，也可以套⽤於「告訴乃論之罪與
⾮告訴乃論之罪」。因為刑法是以⾮告訴乃論為原則，告訴乃論為例外，所以只要法條沒有明定：「……
（刑法章節或條號），須告訴乃論」，即屬於⾮告訴乃論。可參考：楊舒婷（2022），《什麼是告訴乃
論與⾮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訴有什麼不同？》。

[7]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50號刑事判決：「⼜⾏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者
，為直接故意（或稱確定故意、積極故意），⾏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其發⽣⽽其發⽣並不違背
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消極故意、未必故意），其區分⽅法為凡認識犯罪事實，並希

[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11%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1155%252c20221115%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7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7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7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8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5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1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7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84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remedy-procedure/47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1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5550%252c20211104%252c1


望其發⽣者為直接故意；僅有認識，無此希望，但其發⽣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為⼈有無犯
罪之故意，乃個⼈內在之⼼理狀態，唯有從⾏為⼈之外在表徵及其⾏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慎判
斷，⽅能發現真實。」

   中華⺠國刑法第13條第1項：「⾏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者，為故意。」[9]

   中華⺠國刑法第13條第2項：「⾏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其發⽣⽽其發⽣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
故意論。」

[10]

   如果C⼀開始就是想拿⾬傘直接攻擊D，那就是具備「傷害D的直接故意」。[11]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交上訴字第52號刑事判決：「……第14條規定：⾏為⼈雖⾮故意，但按其情節應
注意，並能注意，⽽不注意者，為過失（第1項，即『無認識過失』）；⾏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
預⾒其能發⽣⽽確信其不發⽣者，以過失論（第2項，即『有認識過失』）。」

[12]

   什麼情況下會「不能注意」呢？最常⾒的就是「⾞禍事故的反應時間過短」，例如，臺灣屏東地⽅法院1
08年度交易字第396號刑事判決：「……根據⽂獻顯⽰，⼀般道路交通⼯程設施之設計⽤反應時間為2.5
秒，即多數⼈（95％）均來得及反應，肇事責任鑑定過程判斷⽤路⼈能否及時反應的緊急反應時間為0.7
5秒，即多數⼈（95％）來不及反應，是注意的時間⼩於緊急反應時間0.75秒，則屬反應時間過短導致
猝不及防，⽽產⽣不能注意或無法注意之情形……。」簡單來說，當反應時間過短的話，⾏為⼈根本無法
注意，此與無認識過失所要求的「能注意」不同，因此即使⾏為⼈有造成對⽅受傷，也不會成⽴過失傷害
罪。

[13]

   中華⺠國刑法第14條第1項：「⾏為⼈雖⾮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不注意者，為過失。
」

[14]

   簡單說明⼀下，刑法中關於⽕災的罪名包括「放⽕或失⽕燒燬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具罪」（第173條）、
「放⽕或失⽕燒燬⾮現住建築物及交通⼯具罪」（第174條）、「放⽕或失⽕燒燬建築物及交通⼯具以外
之物罪」（第175條）、「準放⽕或失⽕罪」（第176條）。其中的「放⽕」是指故意縱⽕的⾏為，屬於
故意犯；但「失⽕」是指不⼩⼼造成⽕災的情況，屬於過失犯。

[15]

   中華⺠國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燒燬前⼆條以外之物，致⽣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

[16]

   中華⺠國刑法第14條第2項：「⾏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其能發⽣⽽確信其不發⽣者，以過失
論。」

[17]

   中華⺠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18]

   我國實務雖然有認為間接證據與情況證據概念不同，參照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01號刑事判決。
但也有混⽤⼆者，沒有明確區分的，參照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4號刑事判決，我國學者也有採此
⾒解，參⾒林俊益（2021），《刑事訴訟法概論（上）》，第20版，⾴412。本⽂為了⾏⽂的簡潔順暢
，不特別區分這兩種概念。

[19]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46號刑事判決：「犯意是⾏為⼈之主觀、⼼理事實，係潛藏個⼈意識之內
在⼼理狀態，然⽽⾏為⼈之主觀、⼼理事實，除⾏為⼈本⼈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實無法直接體驗感受
，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之意思活動，因此，除⾏為⼈本⾝為⾃⽩供述外，法院在⽋缺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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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故意，過失，間接故意，有認識過失，無認識過失

接證據之情況下，尚⾮不得從⾏為⼈之外在表徵及其⾏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
會常情及⼈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319號刑事判決：「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端視⾏為⼈有無殺⼈犯意為
斷；殺⼈犯意之存否，乃個⼈內在之⼼理狀態，惟有從⾏為⼈之外在表徵及其⾏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
法則審酌判斷，⽽被害⼈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為⼈下⼿情形、使⽤
之兇器種類、與被害⼈曾否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與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不得盱
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觀察⾏為⼈之動機、⾏為⼈與被害⼈之衝突起因、⾏為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
下⼿情形、⼒道輕重、攻擊部位、攻擊次數、⼿段是否猝然致被害⼈難以防備，佐以⾏為⼈所執兇器、致
傷結果、雙⽅武⼒優劣，暨⾏為後之⾏為等情狀予以綜合觀察，論斷⾏為⼈內⼼主觀之犯意。」

[21]

   最⾼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74號刑事判決：「惟按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
故意、未必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其區別，端在前者之⾏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包含⾏為與結果，即被害之⼈、物和發⽣之事），預⾒其發⽣，⽽此發⽣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
任發⽣之『意欲』要素；後者，係⾏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可能發⽣，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
⽣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缺希望或容任發⽣之『意欲』要素。易⾔之，不確定故意及有認識過
失，⾏為⼈均有認識，並預⾒⾏為所可能引發之結果，祇是⼀為容任其發⽣，⼀為確信不致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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